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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有關若干應收客戶合約工程金額的最新資料

謹此提述三和建築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「本集團」）截
至2017年3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（「年報」）所載的應收客戶合約工程金額，以及本
公司日期為2014年9月29日的招股章程（「招股章程」）所界定及載述的彌償契據（「彌
償契據」）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提供有關一筆應收客戶合約工程金額的更多資料。
董事會宣佈，本集團最近接獲一宗於本公司股份上市（「上市」）前涉及一筆應收客
戶款項的仲裁訴訟的臨時仲裁裁決（「臨時裁決」）。根據臨時裁決，預期裁決金額
較應收該名客戶合約工程之金額將有所短欠。誠如招股章程所述，一切有關仲裁
的資料均須保密。根據彌償契據，控股股東（定義見招股章程）已不可撤銷及無條
件地共同及個別同意，就本集團（其中包括）於上市之前因仲裁訴訟而產生的一切
損失及損害賠償作出彌償。控股股東確認，彼等將於臨時裁決落實時，向本集團
彌償上述仲裁的最終裁決金額與應收客戶合約工程金額之間的差額。有鑑於此，
董事會認為，臨時裁決的結果不會對本集團的業務、營運及財務狀況構成任何重
大不利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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